《巴中市恩阳区城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科学配置城市公共资源，倡导市民绿色出行，有效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（以下简称共享单车）有序健康发展，提升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精细化管理水平，规范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理，根据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《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交运发〔2017〕109号）和省交通厅等10部门《关于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川交发〔2018〕41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恩阳实际，起草本《办法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分六部分。
第一部分为总则。主要是对共享单车运营企业、日常管理设置、管理、申报要求等作出规定。
第二部分为营运管理。对进驻恩阳城市共享单车租赁服务的运营企业作出规定，内容包括：办公条件、服务平台、管理制度、人员管理，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第三部分为考核与执法。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，相关单位配合负责每月对运营企业进行考核，考核实行扣分制。
第四部分为退出管理。为运营企业退出恩阳城市市场作出规定。
第五部分为监督管理。对《办法》所涉及的街道办事处、区级职能部门在日常管理过程中的职能职责进行了明确。
第六部分为附则。
三、专题研究及征求意见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区城管委办公室分别于2024年1月22日、1月25日、3月28日，书面征求了区公安分局、区交通运输局等43个成员单位意见，共收到反馈意见29条，已采纳28条，未采纳1条，区住建局提出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非机动车停放点位的施划、停放标志等意见，因该职能职责属区住建局，未采纳，详细情况见征求意见汇总表。
2024年1月25日，区委常委、副区长吴继华组织召开会议对《办法》进行专题研究，原则同意《办法》。2024年3月25日，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。
四、合法性审查情况
经区司法局审查，对本暂行办法提出了7方面的修改意见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已经对照意见进行了全面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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